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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实验中心实验耗材及办公用品管理办法 

(上理工公实中心〔2019〕7号)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耗材及办公用品(以下简称耗材用品)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

依据《上海理工大学低值品、易耗品、材料管理办法》（上理工[2008]105 号）和学

校审计处对实验耗材及办公用品的采购和管理要求，并根据学校财务处对日常办公

经费及部门维持费的报销制度，以及倡导勤俭节约和绿色环保的理念，结合本中心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实验耗材，按学校资产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界定，为使

用后产生消耗且不能复原的物质或设备，使用年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或不能独立使用

的元件、器件和配件等物质，单价低于 300 元的小设备、家具、用具和装具。办公

用品包括：书写工具、纸本、文具、名片、办公电脑耗材和一次性纸杯等。 

第三条 各实验室(中心)实验耗材的具体采购及管理工作由本实验室(中心)主

任负责，办公用品的具体采购、发放由综合办公室统筹协调管理。 

第四条 各实验室(中心)应分设实验耗材采购人员与实验耗材保管人员，实验耗

材采购人员负责实验耗材采购，实验耗材保管人员负责实验耗材保管。综合办公室

应分设办公用品采购人员与办公用品保管人员，办公用品采购人员负责办公用品采

购，办公用品保管人员负责办公用品保管。 

第五条 实验耗材采购人员应根据实验耗材的库存量及需求量等情况确定实验

耗材的采购品种和数量，在经实验室(中心)主任审核后实施采购。综合办公室原则

上每学期集中一次收集各实验中心的办公用品需求，确定办公用品的采购品种和数

量，在经中心负责人审核后实施采购。 

第六条 耗材用品的采购应坚持保证质量、货比三家的基本原则。具体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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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学校相关部门的规定。 

第七条 耗材用品入库前应及时入库验收，由采购人员填写"耗材用品出入库登

记表(附件 1)"办理入库登记，保管人员验收无误后在签收人栏上签字确认。 

第八条 耗材用品的领用，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领用。领用人员验收无误后填

写"耗材用品出入库登记表"履行领用手续，并在签收人栏上签字确认。 

第九条 耗材用品保管人员在每学期末应核对耗材用品库存，做到帐物相符。 

第十条 各实验室(中心)和综合办公室应每年度在部门党政联席会上汇报耗材

用品的年度采购管理工作情况。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中心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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